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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  本文件按照GB/T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: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
本文件是GB/T22930《皮革和毛皮 金属含量的化学测定》的第1部分。GB/T22930已经发布

了以下部分:
———第1部分:可萃取金属;
———第2部分:金属总量。
本文件部分代替GB/T22930—2008《皮革和毛皮 化学试验 重金属含量的测定》中重金属可萃

取量测定的内容,与GB/T22930—2008相比,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,主要技术变化如下:
———增加了可萃取金属的种类(见第1章);
———更改了原理,增加了仪器分析方法的种类(见第4章,2008年版的第3章);
———增加了“L-组氨酸盐酸盐-水合物”“氯化钠”“二水合磷酸二氢钠”“氢氧化钠溶液”“金元素

(Au)溶液”和“盐酸”等试剂(见5.3、5.4、5.5、5.6、5.9和5.10);
———更改了金属元素储备液的浓度(见5.7,2008年版的4.4);
———增加了“滤膜和支架”“过滤装置”“火焰或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(AAS)”“电感耦合等离子体

质谱仪(ICP-MS)”和“原子荧光光谱仪(AFS)”等仪器设备,删除了“微波消解仪”“可控温加热

板”“机械振荡器”和“2号砂芯漏斗”(见6.5、6.6和6.12~6.14,2008年版的5.2、5.3、5.5和

5.6);
———增加了挥发物测定的操作步骤(见7.3);
———细化了酸性汗液制备的要求(见8.1,2008年版的4.3);
———更改了萃取时酸性人工汗液的加入量和萃取时间,细化了萃取液过滤操作,增加了对特殊种类

元素萃取的操作说明(见8.2,2008年版的7.2.1);
———更改了空白试验的操作方法(见8.3,2008年版的7.2.1);
———增加了ICP-MS、AAS和AFS的测定方法(见8.4);
———更改了计算公式(见第9章,2008年版的第8章);
———删除了结果的精确度要求(见2008年版的8.3);
———删除了回收率的内容,增加了实验室间结果的比对(见G.1,见2008年版的A.2);
———增加了部分金属元素的检出限(见G.2)。
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7072-1:2019《皮革 金属含量的化学测定 第1部分:可

萃取金属》。
本文件与ISO17072-1:2019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,附录A中列出了本文件与ISO17072-1:

2019的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。
本文件与ISO17072-1:2019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,附录B中列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一

览表。
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:
———标准名称修改为《皮革和毛皮 金属含量的化学测定 第1部分:可萃取金属》;
———将原子荧光光谱仪的英文缩写修改为“AFS”,符合我国有关术语的规定;
———增加了“7.1 取样”“7.2 试样的制备”和“7.3 挥发物的测定”的条标题,使标准内容条理更

清晰,便于使用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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